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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函

〔2021〕2 号）、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2〕4 号）、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

会《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

见》（京招考委〔2022〕4 号）、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补充意见》（京招考委〔2022〕5 号）等文件

要求，结合《北京物资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工作方案》）相关工作部署，结合我院实际，法学院特制定本

工作实施细则。

一、组织管理

法学院成立本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涵盖领

导班子成员、学科负责人代表、导师代表等，综合报考情况和复试要求

制定本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根据复试工作量确定所

需设立的复试工作小组数量，选派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强、认真负责的

在岗在编教师参加复试工作，组成若干工作小组，每个工作小组一般由

不少于5名复试专家组成，其中1人为组长，每组配备1名复试秘书。

二、招生计划

法律经济学具体招生计划如下:法律经济学招生全日制研究生 9名。

三、工作安排

（一）方式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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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试方式

法学院复试采取网络远程视频方式进行。研究生院统筹安排复试工

作，法学院按要求组织开展本学院所负责的学科授权点具体复试调剂工

作。法学院复试调剂工作小组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在规定时间内采取

“多对一”、“多对多”形式，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专业基

础知识、综合能力素质、外语听说能力等进行测试与考核。

2.复试时间

第一志愿复试时间为 3 月 22 日至 3 月 30 日；调剂复试于 4 月 30

日前完成。具体时间以研究生院网站及学院公布为准。

（三）成绩要求及进入复试人员确定

1.成绩要求

法学院在国家线基础上，根据各学科、方向/专业学位授权点招生

计划、生源情况等制定本学科、方向/专业学位授权点考生进入复试的

初试成绩要求（以下简称“专业分数线”）及其他学术要求，但不得出

台歧视性或其他有违公平的规定。法学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22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含学术学

位和专业学位）（以下简称“国家线”），我院执行A类地区考生的成

绩要求。

2.进入复试人员确定

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例不得低于 120%。申请调剂的考生调

剂专业须与其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可授不同学科门类学位的专业可跨门类在对应专业所属一级学科范

围内进行调剂）。初试成绩必须符合教育部确定的报考专业所属学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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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复试分数线要求。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

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考生初试统

考科目涵盖调入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视为相同）。在全国统一命题科

目中，英语（一）、英语（二）可视为相同，数学（一）、数学（二）、

数学（三）、数学（农）和经济类综合能力可视为相同，数学（农）和

化学（农）可视为相同。符合上述条件的经济学类学术硕士优先调剂。

（四）考核内容

复试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专业基础知识及综

合能力素质考核，外语听说能力考核。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专业

基础知识及综合能力素质考核，可综合进行，每个考生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了解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内容应

当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

方面情况。必要时，法学院还可采取“函调”或“派人外调”的方式对

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进行考核。专业基础知识及综合能力素质考

核重点考核以下几方面内容：①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②对本学科发

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③事业心、责

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④人文素养；⑤举止、表达和

礼仪等。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在复试中进行，由各责任学院自行组织，

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每名考生测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5分钟，主要考察

考生外语的听说能力。

（五）成绩计算方法及录取办法

复试考核最终成绩为 100 分，其中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专业

基础知识及综合能力素质考核共占 70%，外语听说能力占 30%。对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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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阶段需要加试政治科目的专业学位类别，政治科目加试占 20%，思

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专业基础知识及综合能力素质考核共占 60%，

外语听说能力占 20%。复试成绩小数点后保留 2位。

最终成绩＝(初试成绩+各类加分)×70%＋复试成绩×30%，其中初

试成绩与各类加分之和转换为百分制后再与复试成绩按比例核算。最终

成绩小数点后保留 2位。各类加分及优先录取政策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

执行。

分批次根据最终成绩由高到低顺序经考生确认后录满各学科、方向

/专业硕士学位类别招生计划为止。

复试不合格者（复试成绩小于 60 分）不予录取。以同等学力参加

复试的考生，加试科目不合格者（成绩小于 60 分）不予录取。

四、其他

本细则未尽事宜以上级文件要求及《北京物资学院 2022 年硕士研

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为准。

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

2022 年 3 月 23 日


